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

定期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数据的通知
市环发〔2008〕257号

各环保分（县）局，市环境监测站，各有关单位：

为防治放射性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核能、核技术的开发利用，根据省环保局《关于定期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数据的通知》（陕环函〔2008〕21号）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449号令）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暂行）》（国家环保总局环办〔2003〕56号）中关于各核设施运营单位、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必须定期向省、市环保部门报送监测数据的要求，现将报送监测数据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核设施营运单位、铀钍矿和甲级开放型辐射工作场所每年按规定时间向省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报送季度、年度监测数据报表、本年度放射性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与下一年度放射性污染物年排放计划。
监测数据获取时间。一季度为上年度12月1日～本年度2月28日；二季度为本年度3月1日～5月31日；三季度为本年度6月1日～8月31日；四季度为本年度9月1日～11月30日。

监测数据及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与计划报送日期。季度监测数据报表正式稿和电子稿，分别于每年的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和12月10日前报送，年报监测数据报表及放射性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正式稿和电子稿于本年度12月25日前报送，每年2月5日之前报送本年度放射性污染物排放计划，如遇节假日则提前报送。
二、省内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Ⅰ类、Ⅱ类、Ⅲ类、Ⅳ类放射源使用单位；Ⅰ类、Ⅱ类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和乙、丙级开放型辐射工作场所）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每年12月10日前向省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报送本年度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和本年度放射性污染物排放总量，每年2月5日之前报送本年度放射性污染物排放计划。

三、Ⅴ类放射源使用单位、Ⅲ类射线装置使用单位每年12月5日前向市环保局报送本年度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年度监测数据由市环境监测站负责进行汇总、分析，并于每年11月底前向市环保局写出书面分析报告。

四、各有关单位每年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工作场所及周围辐射环境至少进行一次监测，对日常监测数据进行复核，并将该监测报告（副本）同其它监测数据报表一并报送。

五、各环保部门要依法定期对有关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辐射工作人员上岗证及个人剂量档案、规章制度、环保手续、日常监测情况、辐射环境保护年度总结，以及环保设施运行和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等，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联系人：强娟  李树生

电  话：029-87817678   15802906548

地  址：西安市友谊东路260室内监测室

邮  编：710054

附件：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暂行）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暂行)
开展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的目的在于全面掌握我国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为政府加强辐射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监控辐射污染物排放量,为环境执法和辐射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预警事项及事件,为公众提供相关信息,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暂行，简称《方案》）所的指辐射环境监测，包括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和辐射污染源周围环境监测、流出物监测。现阶段辐射环境监测主要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污染源；监测对象与监测项目选择与关键途径、关键核素、关键人群组相关监测条件基本具备的项目。本《方案》制定考虑了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的实际能力。监测内容仅为最基本的要求。
本《方案》中监测点的确定原则如下：辐射污染源监测点按《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或《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执行;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应选择在全国环境监测网的国控点或辐射敏感点上,直辖市、省会城市、八大江河（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辽河、海河、淮河、钱塘江）、五大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青海湖、镜泊湖）、流经我国的国际河流必须布设监测点；监测点应保持固定。
从事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的单位应通过国家（或省）级计量认证。
表1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
点数
	监测频次
	备注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1
	连续监测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若干
	瞬时测量
1次/半年
	

	
	γ辐射累积剂量
	若干
	累积测量
1次/半年
	

	水汽
	氚
	1
	1次/年
	

	空气
	氡浓度及其子体
	若干
	1次/半年
	

	气溶胶
	总α、总β
	1
	1次/半年
	若总放分析结果异常，进行γ核素分析。

	沉降物
	总α、总β
	1
	1次/半年
	同上

	降水
	3H
	1
	累积样/半年
	

	地表水
	U、Th、226Ra、40K、总α、总β、90Sr、137Cs
	若干
	2次/年
	枯水期、平水期各一次

	地下水
	U、Th、226Ra、40K、总α、总β
	若干
	1次/年
	

	水源地饮用水
	总α、总β、U、Th、226Ra、40K、90Sr、137Cs
	1
	1次/半年
	

	海水
	U、Th、226Ra、90Sr、137Cs
	1
	1次/年
	

	土壤
	U、Th、226Ra、40K、90Sr、137Cs
	若干
	1次/年
	

	电磁辐射
	功率密度（μW/cm2）
（使用非选频式测量仪）
	4
	1次/年
	1、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交通干线各1点；
2、频率范围：0.15MHz-3GHz；
3、历次监测时间：9：00-12：00。

	
	场强（dBμV/m）
（使用选频式测量仪）
	2
	1次/年
	1、住宅区、商业区各1点；
2、频率范围：0.15MHz-3GHz；
3、取大于35dB的值；
4、检波：采用峰值最大值保持或准峰值检波；
5、步长：取中频带宽的1/2；
6、历次监测时间：9：00-12：00。


注：累积样指每次收集的雨水混合样，将每次降水样品装在磨口瓶内（密封）。

表2   核电厂及研究堆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采样频次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厂界周围；若干。
	连续

	
	
	厂界周围按半径2、5、10、20km，8个方位角间隔交叉、近密远疏布点；同气溶胶采样点；对照点。
	1次／季

	空气
	γ累积剂量
	厂外按大气扩散试验地面最大浓度处；厂外周围按半径2、5、10、20km，8个方位角间隔交叉布点，远疏近密；对照点。
	1次／季

	气溶胶
	总α、总β、γ核素
	厂区边界，厂外按大气扩散试验地面最大浓度处，主导风下风向距厂区边界<10km的居民区；对照点。
	1次／季

	空气
	3H、14C
	厂区边界，厂外按大气扩散试验地面最大浓度处，主导风下风向距厂区边界<10km的居民区；对照点。
	1次／季

	沉降物
	90Sr、γ核素、总α、总β
	（同气溶胶）
	 累积样／年

	降水
	3H、γ核素
	（同气溶胶）
	 累积样／季

	地表水
	3H、γ核素
	排放口下游混合均匀处，可能受影响的地表水；对照点。
	 1次／半年

	地下水
	3H、γ核素
	可能受影响的地下水源；对照点。
	 1次／半年

	饮用水
	总α、总β、3H、γ核素
	可能受影响的饮用水源；对照点。
	 1次／半年

	海水
	3H、γ核素
	排放口附近海域；对照点；
	 1次／半年

	水生物
	3H、14C、γ核素
	排放口下游水域或海域；对照点
	1次／年

	底泥
	γ核素
	与地表水（海水）采样点同
	1次／年

	陆生植物
	3H、14C、γ核素
	主导风下风向或排水口下游灌溉区；对照点；
	收获期

	家畜、家禽（器官）
	γ核素
	主导风下风向厂外最近的村镇；对照点；
	1次／年

	牛(羊)奶
	131I、137Cs
	主导风下风向厂外30km内的奶场；对照点；
	1次／年

	指示生物
	浓集的特征核素
	厂外按大气扩散试验地面最大浓度处；排放水域；
	1次／年

	土壤
	90Sr、γ核素
	<10km  8个方位角内（主导风下风向适当加密）；对照点；
	1次／年

	 潮间带土、
岸边沉积物
	γ核素
	若干
	1次／年


注：研究堆根据堆型、功率大小进行适当调整。

表3   铀矿山水冶系统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采样方式
及频次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厂区边界2km  8个方位角内；下风向厂区边界；周围最近居民点；尾矿库；废石场；易洒落矿物的公路；
	1次/年

	气溶胶、沉降物
	总α、总β
	下风向厂区边界；周围最近居民点； 
	累积采样
1次/年

	空气
	氡析出率
	尾矿库、废石场；气溶胶取样布点处；
	1次/年

	
	氡及其子体
	
	

	地下水*
	U、Th、226Ra、210Pb、210Po
	尾矿坝下游地下水；废水流经地区的地下水；厂矿周围2km内饮用水井；
	1次/年

	地表水
	U、Th、226Ra、210Pb、210Po

总α、总β
	各排放口下游第一个取水点；
下游主要居民点； 
	1次/年

	底泥
	U、Th、226Ra、210Pb、210Po
	（同地表水）
	1次/年

	土壤、陆生生物
	U、Th、226Ra、210Pb、210Po
	农田
	1次/年

	水生生物
	U、Th、226Ra、210Pb、210Po
	受废水或污染区渗漏，地表径流影响的湖泊、河流； 
	1次/年


*地浸时测监控点及附近地下水。
表4 铀转化、浓缩及元件制造前处理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或点数
	监测频次

	气溶胶
	总α、总β
	主导风向下风向厂区边界
	2次/年

	沉降物
	总α、总β
	主导风向下风向厂区边界
	2次/年

	地表水
	U
	排放口下游第一个取水点
	2次/年

	动植物
	U
	厂区边界附近就地生长的动植物样
	2次/年

	土壤
	U
	主导风向下风向厂区边界处
	2次/年


表5   核燃料后处理系统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监测频次

	气溶胶
	总α、总β、90Sr、γ核素、Pu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1次/年

	空气
	85Kr、3H、气碘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1次/年

	沉降物
	总α、总β、90Sr、γ核素、Pu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
	1次/年

	地表水
	总α、总β、90Sr、γ核素、Pu、3H
	排放口下游厂外第1取水点；
	1次/年

	地下水
	总α、总β、90Sr、γ核素、Pu、3H
	排放口下游厂外第1取水点；
	1次/年

	动植物
	90Sr、Pu、137Cs
	排放口下游或下风向厂外最近居民点；
	1次/年

	土壤
	Pu、137Cs
	<5km8个方位角内（排放口下游、主导风下风向适当加密）
	1次/年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主导风下风向厂区边界<10km8个方位角内
	连续
1次/年


注：129I监测方法成熟后，部分监测对象加测129I。

表6   伴生放射性矿物采选利用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监测频次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矿区周围2km以内
	1次/年

	土壤
	U、Th、226Ra、40K
	矿区周围2km以内
	1次/年

	地表水
	U、Th、226Ra、40K、总α、总β
	纳污河上下游各1km
	1次/年

	底泥
	U、Th、226Ra、40K
	纳污河上下游各1km
	1次/年

	地下水
	U、Th、226Ra、40K、总α、总β
	最近居民点井水水源
	1次/年

	废水
	U、Th、226Ra、40K、总α、总β
	排放口
	1次/年

	废气
	U、Th、226Ra、40K、总α、总β
	排放口
	1次/年

	废渣
原料
产品
	总α、总β、U、Th、226Ra、40K
	
	1次/年

	空气
	氡或气土   及其子体、氡析出率、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各堆放场
	1次/年


注：1、对不同的半生放射性矿选取合适的监测项目；

    2、建筑材料参照本监测方案执行。
表7   同位素应用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类型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或点数
	监测
频次

	开放
型同
位素
	空气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300m以内
	1次/年

	
	废气
	应用核素
	排放口
	1次/年

	
	废水
	应用核素、总α、总β
	废水贮存池或排放口
	1次/年

	
	地表水
	应用核素
	废水排放口上、下游500m处
	1次/年

	
	地下水
	应用核素
	可能受污染的区域
	1次/年

	
	土壤
	应用核素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300m以内
	1次/年

	
	放射性
固体废物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α、β表面污染水平
	贮存室或贮存容器外表面
	1次/年

	加速器
	空气
	X、γ或中子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300m以内
	1次/年

	密封源
	空气
	γ或中子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300m以内
	1次/年

	射线
装置
	空气
	X或中子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以工作场所为中心，半径300m以内
	1次/年


表8 重点核设施和同位素生产设施气载和液态流出物监督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采样与监测方式
	取样周期
	监测项目

	气载流出物
	单次采样测量
	每次衰变箱排放
	惰性气体

	
	连续采样测量
	连续
	氚、14C、Pu、碘、γ核素

	
	在线连续监测
	连续
	惰性气体

	液态流出物
	单次采样测量
	每次槽式排放
	3H、14C、90Sr、总β、γ核素、Pu

	
	连续采样测量
	连续
	3H、90Sr、总β、γ核素


表9   产生电场、磁场和伴电磁辐射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点数
	监测频次

	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
（30-100MHZ）
	综合场强
	发射塔至周边1000-2000m范围内环境敏感建筑物面对发射塔一侧；场强最大点。
	2
	1次/年

	中短波广播及短波通信发射塔（0.3-30 MHZ）
	综合场强
	同上
	2
	1次/年

	雷达站、微波中继站、卫星地球站（300 MHZ以上）
	综合场强
	天线主波辨方向敏感点
	1
	1次/年

	移动通信基站
（移动电话、寻呼通信、专业网通信）
（30-100 MHZ以上）
	综合场强
	先有代表性的基站3-5个,周围1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点
	3-5
	1次/年

	高压
输变
电系
统
	220KV以上输电线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最大弧度垂下方边线为原点,垂直于线路测至30米,测点间距5米;敏感点
	10
	1次/年

	
	220KV以上变电站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变电站围墙外高压线进出点;主变压器最近点
	2
	1次/年

	工科医高频设备
	综合电场强度
磁场强度
	设施外公众可到达点；
敏感点及场强最大点。
	3
	1次/年


注:电磁辐射发射体的频率频率大于30MHZ时,综合场强的单位用μW /Cm；频率小于30MHZ时，综合场强的单位用V/m或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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